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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8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2015-064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

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风险提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上海至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签订的框架协议

尚未解除，可能会对公司正在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产生不确定影响。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汤世

贤、高鹤鸣、李壮、刘传金（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或“甲方”）于 2014 年 9

月 15 日与上海至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至融”或“乙方”）签订《关

于*ST 东数非公开发行和收购资产之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协

议”）。 

一、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1、上海至融系一家依据中国法律有效设立、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

地址为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1191 号 17083 室，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 

2、甲乙双方同意拟收购资产优先选择收购动力电池资产或其它优质资产；乙

方承诺本次收购资产在 2015-2017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1.5 亿元、2 亿元、2.5 亿元，

按照相关规则与上市公司签订业绩承诺书。 

3、乙方拟收购甲方持有标的公司股份 1500 万股，甲方同意将该股份转让给

乙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并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最终取得上市公司控制

权。本次交易转让方式：大宗交易；转让股份对价：按照大宗交易当日之前 20 日

均价加 1 元执行；对价的支付时间：按照大宗交易规则、按约定价格直接进行交

易并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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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证金相关条款 

（1）双方约定保证金 5000 万元，在本协议签订后 2 日内先支付 3000 万元；

乙方在支付首期保证金后 10 个工作日内再支付 2000 万元，并在之后 2 日内进行

本次交易。如果在 10 个工作日内未能支付此款，甲方不再退还乙方已付的 3000

万元保证金，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 

（2）如果上市公司 2014 年度自身通过处置闲置土地资产实现盈利完成保壳，

或上市公司 2014 年度实现盈利保壳有缺口，该保证金则用于弥补保壳缺口后剩余

部分，在非公开发行和收购资产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批文后 3 日内退还乙方。 

（3）如果乙方未能在自上市公司停牌之日起 18 个月内完成非公开发行及收

购资产行为(该完成是指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收购资产行为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并

实施完毕)，甲方可继续寻找其他重组方，则该保证金不予退还。 

（4）在重组方支付 5000 万元保证金后，上市公司即可进行重大事项筹划，

由乙方负责主导上市公司进行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现金，收购乙方指定的第三方

优质资产。 

（5）甲方在乙方支付 5000 万元保证金的前提下，甲方确保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和资产收购行为的主导权由乙方负责实施。 

（6）乙方支付 5000 万元保证金后，甲方负责安排原董事会让渡 1-2 个董事席

位给乙方；同时，甲方承诺再协调上市公司其他董事，确保非公开发行和资产收

购方案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时获得通过；在非公开发行和资产收购完成后，使乙方

控制的董事席位超过三分之二。 

5、本次股份转让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人员、业务均全部保留在上市公

司，需要处置的资产由上市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定。 

6、上市公司进入重组程序后，其原有资产仍然由甲方主导进行管理和经营，

并由甲方保证其原有资产在 2015-2017 年度不形成亏损，按照相关规则与上市公司

签订业绩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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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上市公司通过增发股份收购资产后，由乙方安排其新增发资产方继续进行

其资产的经营管理，并保证其资产在 2015-2017 年度分别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1.5 亿

元、2 亿元、2.5 亿元，按照相关规则与上市公司签订业绩承诺书。 

8、乙方承诺非公开发行股份和收购资产工作在 2014 年 11 月 30 日前启动（即

上市公司股票停牌）。 

9、违约责任及解决方式 

（1）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应按照约定全面、适当、及时地履行其义务及约定，

若任何一方违反任何权益性约定，则构成违约。 

（2）甲方确保乙方的非公开发行和收购资产方案获得上市公司董事会通过

（如果非公开发行和收购资产方案显失公平除外），否则，甲方须双倍返还保证金

且需要继续履行协议；如果上市公司原有资产在 2015-2017 年度有亏损，则由甲方

以合规方式进行补偿；如果上市公司有其它未披露的债务及或有债务、或因银行

转贷等原因引起上市公司信用问题，或有未能完成的甲方承诺事项，甲方须承担

相应责任。 

（3）如果在支付保证金后，乙方不能在 18 个月内顺利完成股份增发及资产

收购，乙方保证金不予返还，甲方有权另行选择重组方；如果乙方指定收购的资

产在 2015-2017 年度不能实现其利润承诺，则由乙方以合规方式进行补偿；如果乙

方有未能完成的其它承诺事项，须承担相应责任。 

（4）违约方支付违约金不影响守约方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或解除本协议的权

利。 

（5）本协议或与其有关的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如不能通

过协商解决该争议，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6）除有关产生争议的条款外，在争议的解决期间，不影响本协议其他条款

的有效性或继续履行。 

（7）本协议部分条款依法或依约定终止效力或被宣告无效的，不影响本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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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条款的效力。 

二、框架协议执行情况 

1、框架协议签订后，上海至融将保证金 5,000 万元支付至汤世贤个人账户，

该保证金至今尚未退还。 

2、2015 年 2 月 13 日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即是与上海至融等相关

方介绍的拟重组资产项目进行洽谈，后因重组资产质量、规模、相关协议条款等

未能达成一致意向，终止重大事项筹划，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3 月 19 日复牌。 

3、截至目前，上海至融未再介绍新的重组方与公司洽谈，公司实际控制人将

择机与上海至融协商解除框架协议。 

三、框架协议可能产生的影响 

公司实际控制人与上海至融签订的框架协议尚未解除，可能会对公司正在筹

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产生不确定影响。 

公司正在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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